
 

瀚荃股份有限公司 

114年度瀚荃履行誠信經營情形 

評 估 項 目 

運  作  情  形 
與上市上櫃

公司誠信經

營守則差異

情形及原因 
是 否 摘要說明 

一、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
(一)公司是否制定經董事會通過

之誠信經營政策，並於規章

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

之政策、作法，以及董事會與

高階管理階層積極落實經營

政策之承諾？ 

 
V 

 
 

 
本公司訂有經董事會通過之「誠信

經營守則」及「誠信經營作業程序

及行為指南」，規章中明示誠信經營

之政策、作法，並將政策揭露於公

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。 

 
尚無重大差

異。 

(二)公司是否建立不誠信行為風

險之評估機制，定期分析及

評估營業範圍內具較高不誠

信行為風險之營業活動，並

據以訂定防範不誠信行為方

案，且至少涵蓋「上市上櫃公

司誠信經營守則」第七條第

二項各款行為之防範措施？ 

V  本公司訂有「誠信經營守則」及「誠

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」規範

本公司人員於執行業務時應注意之

事項，具體規範禁止以下行為： 
1.行賄及收賄 
2.提供非法政治獻金 
3.不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
4.提供或接受不合理禮物、款待或

其他不正當利益 
5.侵害營業秘密、商標權、專利權、

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
6.從事不公平競爭之行為 
7.產品及服務於研發、採購、製造、

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

費者或其他利害關係人之權益、

健康與安全。 
稽核室定期與不定期針對商業道德

活動進行稽查，檢視是否有可疑情

事、確認相關作業有無缺漏、同時

瞭解風險存在之可能 

尚無重大差

異。 

(三)公司是否於防範不誠信行為

方案內明定作業程序、行為

指南、違規之懲戒及申訴制

度，且落實執行，並定期檢討

修正前揭方案？ 

V  本公司於「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

為指南」中明定作業程序、行為指

南、違規之懲戒及申訴制度，專責

單位董事長室配合法令修正作業程

序。 

尚無重大差

異。 



 

評 估 項 目 

運  作  情  形 
與上市上櫃

公司誠信經

營守則差異

情形及原因 
是 否 摘要說明 

二、落實誠信經營 
(一)公司是否評估往來對象之誠

信紀錄，並於其與往來交易

對象簽訂之契約中明定誠信

行為條款？ 

 
V 

  
本公司與供應商或協力廠商建立商

業關係前，先行評估往來對象之合

法性、誠信經營政策，以及是否曾

有不誠信行為之紀錄，並簽訂「陽

光誠信廉潔暨保密承諾書」明定誠

信行為條款。 

 
尚無重大差

異。 

(二)公司是否設置隸屬董事會之

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責單

位，並定期(至少一年一次)向
董事會報告其誠信經營政策

與防範不誠信行為方案及監

督執行情形？ 

V  本公司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責單位

為董事長室，如發現有違反情事，

至少一年一次或視需要向董事會報

告，另，稽核室主管至少每季一次

向董事會做稽核報告。 

尚無重大差

異。 

(三)公司是否制定防止利益衝突

政策、提供適當陳述管道，並

落實執行？ 

V  本公司訂有「商業道德作業規範」，

明定防止利益衝突政策： 
●當個人利益與企業利益相抵觸或

似乎相抵觸時，即表示有利益衝

突 
●不得與任何內外部人員進行似乎

會造成利益衝突的交易與協議 
●不得假借職務上之權力、機會或

方法；透過關說、請託或以其他不

當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利益 
如發現任何違反商業道德事件，內

外部所有利害關係人都可透過本公

司溝通程序、申訴建議相關規範與

任何管道提出 
受理單位：瀚荃股份有限公司臺灣

總公司 
聯絡電話：886-2-26201000#11802 
檢舉電子信箱：cg.law@cvilux-
group.com 

尚無重大差

異。 

(四)公司是否為落實誠信經營已

建立有效的會計制度、內部

控制制度，並由內部稽核單

位依不誠信行為風險之評估

結果，擬訂相關稽核計畫，並

據以查核防範不誠信行為方

案之遵循情形，或委託會計

V  本公司已建立完整之內部控制制

度，內部稽核單位定期評估風險擬

定稽核計畫，依其計畫執行相關查

核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查核結果。 

尚無重大差

異。 



 

評 估 項 目 

運  作  情  形 
與上市上櫃

公司誠信經

營守則差異

情形及原因 
是 否 摘要說明 

師執行查核？ 

(五)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營

之內、外部之教育訓練？ 
V  董事長室每月定期以mail對內部人

宣導法令應注意事項，如誠信廉潔

及禁止內線交易事項，董事長室每

年至少一次對同仁進行誠信經營及

防範內線交易相關教育訓練，每年

至少一次向董事會報告推動企業誠

信經營情形，114年本公司落實誠信

經營執行情形如下： 
1. 每月初發mail給董事、經理人宣

導內部人法令應注意事項。 
2. 本公司於

114/2/7,114/4/21,114/7/22,114/10/
20以e-mail方式通知董事及內部

人於財務報告公告前之股票買

賣封閉期間，避免誤觸禁止內

線交易規範。 
3. 新進員工教育訓練通識課程，內

容包含公司治理重要宣導、相關

管理規章(內部重大資訊暨營運

資訊管理作業、公司治理實務守

則、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

南等)導讀，114年受訓人次9人，

每人受訓時數6小時，共計54小
時。 

4. 董事長室 114/10/20~114/11/7以
視訊教材為集團同仁做公司治

理教育訓練,主題-誠信經營與商

業道德暨防範內線交易宣導，受

訓人次1,635人，每人受訓時數1
小時，共計1,635小時。 

5. 永續辦公室  114/11/5~114/11/17
以視訊教材為集團同仁做誠信

經營教育訓練,主題-瀚荃商業道

德培訓，受訓人次436人，每人受

訓時數1小時，共計436小時。 
6. 永續辦公室是處長於114/11/6向

董事會做永續議題執行情形報

告，內容包含：溫室氣體盤查及

尚無重大差

異。 
 



 

評 估 項 目 

運  作  情  形 
與上市上櫃

公司誠信經

營守則差異

情形及原因 
是 否 摘要說明 

查證報告、永續風險管控情形報

告、永續推展執行情形報告以及

企業誠信經營執行情形報告。 
三、公司檢舉制度之運作情形 
(一)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獎

勵制度，並建立便利檢舉管

道，及針對被檢舉對象指派

適當之受理專責人員？ 

 
V 

  
本公司訂有「公司檢舉非法與不道

德或不誠信行為案件之處理辦法」，

建立便利檢舉管道，針對被檢舉對

象提供適當的受理專責窗口，如：

受理股東、投資人之檢舉信箱及受

理供應商、客戶、內部同仁之檢舉

信箱。 

 
尚無重大差

異。 
 

(二)公司是否訂定受理檢舉事項

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

保密機制？ 

V  本公司已訂有「公司檢舉非法與不

道德或不誠信行為案件之處理辦

法」，明定受理檢舉事項處理程序及

保密機制，處理程序如下：  
1 .檢舉人須透過本辦法第四條之管

道具名檢舉，並提供足夠資訊以

利查證(包含相關人員姓名、連絡

電話、單位、職稱、事實發生經

過、時間、地點可供證明違法失

職事實等證據及內容說明)；受理

單位應釐清檢舉意旨及具體事

證。匿名檢舉原則不處理，惟所

陳訴之內容認有調查之必要者仍

可分案處理，並做內部檢討之參

考。 
2 .為維護檢舉案相對人之權利，公

司應予相對人申訴之機會，必要

時召開評議會議。 
3 .處理案件過程必須全程保密，並

由獨立管道(稽核單位)查證，全

力保護檢舉人之身份。 
4 .受理檢舉、調查過程及結果均應

留存書面文件，至少保存五年，

其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，並善

盡保管責任。若檢舉內容涉有訴

訟時，相關資料應續予保存至訴

訟終結為止。 
5 .檢舉案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

尚無重大差

異。 
 



 

評 估 項 目 

運  作  情  形 
與上市上櫃

公司誠信經

營守則差異

情形及原因 
是 否 摘要說明 

者，除依法令或公司相關規定處

理外，本公司並將於公開資訊觀

測站揭露之，同時提供檢舉人適

當的獎勵。 
(三)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不

因檢舉而遭受不當處置之措

施？ 

V  本公司已訂有「公司檢舉非法與不

道德或不誠信行為案件之處理辦

法」，明定處理案件過程必須全程保

密，並由獨立管道(稽核單位)查證，

全力保護檢舉人之身分。並訂有「檢

舉人保護暨反報復作業規範」保障

員工、供應商與其他公司內外部檢

舉人員依法行使檢舉權利，維護其

合法權益。 

尚無重大差

異。 
 

四、加強資訊揭露 
(一)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

訊觀測站，揭露其所訂誠信

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效？ 

 
V 

  
本公司訂定「誠信經營守則」、「誠

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」，適時

透過公司網站、公開資訊觀測站、

媒體等揭露誠信經營相關資訊。 

 
尚無重大差

異。 
 

五、公司如依據「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」定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，請敘明

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異情形：無差異。 
六、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： 

本公司與客戶間均有指定專人為經常性的聯絡管道，隨時掌握客戶動態，透過良

好機制，確保雙方之誠信經營。本公司亦隨時注意誠信經營相關法規，據以檢討

改進本公司之相關作業規範，提升本公司誠信經營之成效。 

 


